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踱革的反恩与法学的繁荣

文 正 邦

建国四十年来我国法学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党的十一属三中全禽后,随着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法学已走向初步繁茱。然而,反思

和回顾过去,我国的法学没有跟上改萆的步伐。特另刂是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顼

萎本原则和改萆开放为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楚,我国法学的发展并不能

与此相适应。繁荣法学的根本途径何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学繁荣的关系如

何?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和认识。         ^

(-)鳋漪蔽擐和跛治敢蕈不鞲失薄

我国深化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在于,经济改革急于求成,而政治改革势单力哦 ,尤其

是政治民主化进展缓慢”法制改革诨疑难行,厉行法治受到多方阻滞,从而造成经济改革与

政治改革失序。并且由于改萆部署和措施在政治运行机制上得不到紧密的配合和有力的法制

保障,故就难以避免宏观失控、微观失调9混乱现象和腐败现象得以蔓延丛生。造成这种失

序的原困囤然是多方面的,除了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更加复杂和困难也更容易受资产阶级自

曲化的冲击之外,揩导思想上的认识错误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原因。

一是直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据此简单地演绎出经济

改萆无疑该先行,政治改革以及文化改革只能随后的结论,忽 视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重

要反作用。事实证明,社会
、
变革往往还是以上层建筑 (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为杠杆

的,中外历史上也都不乏经济振兴是以政治昌明和文化繁荣为背景之先例。我国改革虽然发

韧于农村土地承包,但是如果没有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路线、方针的制定,没有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所引起的思想解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发展也是不

可能的。重经济、轻政治,重物质、轻精神的片面性9是机槭的经济决定论的错误。片面理

解生产力标准,夸大经济手段的作用,削弱甚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忽视乃至放弃精神文明

建设,不重视教育,轻视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等,这正好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泛滥提供了条件9也为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开了绿灯。

二是经验主义地套用所谓四小龙 “硬政治、软经济”9经济政治二元化的发展战略,幻

想用新的集杈波治来发展现代经济,乃至有入倡行所谓 “新权威主义”9妄图靠所谓 “政治

精英”通过 “开明专制″来摆脱困境、推进改苹。显然夕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它无视封建专

制主义对我旧社会
I的

深重影响和给历史与现实带来的祸害;无祝权力至上,杈 力崇拜,权力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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佶给我囟拉会绪构相苠族心理造成的严童危害;无视权力真理、权力意志、权力经济 (例 如
“官倒”就是一种最典型的权力经济)给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形成的严重阻碍。因此如果不及

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设+Eh会 主义民主政治,要发展现代经济只能是一句空话,社钔

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将困难重重。现在已经清楚,所谓 “新权威主义”实质上是在为后来

支持动乱、分裂党的人树立个人权威作舆论准备。

三是改革目标设计的失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建没只能逐步进行并需要长期努力,

这是合狩实际的。但以此为借口,把政治体制改革、廉政建设、惩治腐败、克服官僚主义等

实际上放到次要、从属的地
、
位,把政治民主化推到遥远的未来,甚至借口 “初级阶段、低级

水平”而容忍、放任混乱现象和腐败现象滋生,则是完全错误的。众所周知,这已经带来了

极其严重的后果,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的精髓就是无产 阶级 专 政

(即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动乱和暴乱中竖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间

的斗争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政权问题。因此,如果我们不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加速政治民主化

进桎,进-步完善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还会给竖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口实,也不可能

根除再发生动乱的原因。而法学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大有可为,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必将推动法学进一步走向繁荣。

(二)利益结构的改变有赖于权力结拘的改变

经济体制改萆说到底是对人们利益关系的重构,它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结构的改变;政治

体制改革说到底是对人们杈力关系的再组合,它必然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而利益结构

的改变依赖于权力结构的改变。因为利益和杈力本身就密不可分,利益是权力的物质内容和

实际指向,权力是利益的政治表现,是利益的强化和集中。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要求影

响着政治运行中杈力的走向,而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又左右着人们实现其物质利益的方式

和程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的充分合理的使用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至关重要,而权

力的滥用又必然带来一系列危害。改革中的敏感点都集中在利益的分配及使用问题上,改革

的最大阻力就来自那些握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拼命维护并竭力

扩大既得利益,以权谋私、曲解政策,甚至违法乱纪、投机钻营、倒买倒卖、贪污受贿,并
用杈力作为保护伞逃避法律的制裁,靠杈力互相勾结 “官官相卫”,从而使改革转 向和脱

轨。改萆的困难还来自于不同利益集团的权利要求和权力支配的差异性,特别是由于分配不

公,形成了一系列倒挂现象——脑体倒挂,生产与流通领域倒挂,全民与集体及私有经济倒

挂等等,出现了一些新的实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 (如个体户等)。 由于这 部 份人

的经济实力雄厚,不仅困其特殊的精神需要而左右着社会的文化发展,使文化市场发生严重

的价值倒转和思想腐蚀,而且必然还会以其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影晌着社会杈力结构的变化,

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管理层中寻找他们的代言人,这是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社会条件。

所以,社会
、上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和腐败现象虽然表现在经济问题上,但根子是在政治和

思想问题上。社会主义民主的不完善,法制的不健全,人民民主专政遭到了削弱,有效的权

力制约和监督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就会发生混乱。这种混乱集中表现

在对 “权”和 “钱”这两个东西的滥用和侵占上。权力的滥用不仅干扰政治机制的正常运行

和法律的有效实施,雨且使经济关系变形。同时杈力泛滥的最严重情况就是权力商品化,权



力与利益相交换9以 “权”换 “钱″
。芷因为有-些党政机关和企事业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不

惜以权力作交易的腐败现象存在,一些经济犯罪分子才能肆意实施 “用钱来买共产党的权 ,

再用共产党的权来更高倍地换取共产党的钱”的战术,这就以一种歪曲的形式重复了 “
货币

——商品——货币增殖”的公式。总之,用权力作交易,权和钱相互交换,是 当前出现的腐

败现象的根源和实质,也是经济犯罪的新形式、新动向、新特点。

改革的困扰还在于,由 于决策失误而使某些改萆措施影晌了大多数群众的利益 (如 价格

闯关),经济振荡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因此公众迫切要求决策民主化,增强政治行为的

透明度和公开性,以有利于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和民众的参与。这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利

益和杈力的累密联系以及利益和权力关系变化的互动关系。

由此可见,如果利益结构的改变不紧接着进行相应的权力结构的改变,那么经济体制改

萆就不仅不能坚持和深入下去,雨且还可能半途而废,遭到夭折,使我们陷入进退维谷的困

难局面。只有坚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通过治理整顿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调

起来,才能摆脱困境,走向新的胜利。在治理整顿和深化各顼改萆中,法学更是大有用武之

地的。经济、政治体制改萆是推动法学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三 )利益、冁力绻构的变仳必缀在搬利、义务荚系上捆嵫确认

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要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大力发展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这就要通过利益关系的调整,利益结构的变化,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者和劳动

者群体 (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权利,建立合理的权利、义务关系,使权、责、利相统

一,才能充分调动他们从事生产和建设的积极佳、主动性、创造性,尽快地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最重要的是法律调整,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必须靠社会主

义法制来保障和维系。其原因有三:一是需要用法律手段来组织、管理经济,来规定和确认商

品生产者的主体地位和平等权利。因为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

都需要在法律效力上得到确认和反映,只有这样才能确实保障和充分调动商品生产者的积极

性,以实现其正当权益。第二,商品经济是以承认个人的独立利益、意志和人格为前提的 ,

商品经济运行中必然充满利益冲突,这就需要靠法律来控制和调节,才能使其按规则、有秩

序地进行,否则就会在利益冲突中互相耗损并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第三,商品绝济本身

就具有二重性,有其自发性、盲目性等消极的方面,因为它所强调的是本位物质利益,所着

重的是利润和经济效益,所依循的是市场机制和竞争原则,这些如果控制不好,就会从发展

生产力的刺激因素变为滋生利已主义、拜金主义和投机心理的刺激因素。虽然以公有制为基

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 ,

然而商品经济的若干共同属性仍然存在,这就必须要靠社会圭义法制的强有力控制手段,来

抑制经济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制止不当得利和非法占有及经营,惩戒种种经济违法和犯罪活

动。这种客观必然性已愈来愈被现实生活所证明。

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要建立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也要通过权力关系的

调镂和权力结构的变化,尽可能地实现人民群众和各级社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应有权

利,建立合理的权利、义务关系和职能体系,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参加管理和

监督国家事务及企事业单位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地参政、议政、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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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也就是责任政怡 1法 治政治。实现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建立科学的合理的权

力结构体系。为此,第一,就要科学地解决权力的来源和归属问题 9摆正
“
主人

”
和

“
公仆

’
的

关系,真正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二,建立科学的杈力分配、使用、

和运行机制,使权力得以充分、合理的使用和发挥;第三,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 和 监 督 体

制,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这一切都必须靠厉行
)法

治,使民主制度化、政治行为规范化、

政治权力合法化,从而以法治权,以法护民,依法施政,把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

法制的轨道9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都职责分明、配合有序。法律不仅是保障和推进民主政治

的杠杆,而且是民主政治的组织形式和行为模式,是民主制度赖以建立和民主政治得以实现

的必备要件。所以民主政治必然内在地需求法制9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也就是政治生活法治化

勺过程。民主必须法治化,社会主义法律也必须具有民主性,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

的前提和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
冫
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二

者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离开了民主为内容和基础的法制就会导致专制和人治,离开了法制的

民主就会导致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 ,“文化大革命
”
和去年的动乱、暴乱就是血的证明。

总之,改革中任何裆会关系的新变化、新调整,都必然涉及人们权利、义务 关 系 的 变

化,而且也只有通过新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建立才能对改革的成果予以巩固和确认,改革对法

制的需求即根由于此。法律不仅能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能使改萆措施和过程制度化、

程序化,使改革方案和决策更具有权威性和可行性,所 以法制建设必须贯穿改萆的全过程。

改革圃然是废旧立新,特别是当前的这场改革是中国社会又一次深刻的 社 会 变 革。但

是,改革毕竟不同于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杠杆 ,它必须打碎旧的 国家 机

器,打破旧的法制秩序,所以是 “无法无天”。而改革是同一社会形态内神会制度的自我更

新,自 我完善,它应当具有合法性”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因此要尽量作到使改革的措

施和行动有法可依,应兴应革之事要尽可能由法律来规定和确认,否则改革不仅会陷入混乱

无序状态,而且将寸步难行。例如价格改革失误的重要原囚之一,就是由于缺少了怯律配套

和导向作用所致。

当然,也应看到,改萆要兴利除弊,废 旧立新,这在一定程度上同改革的合法性是有矛

盾的。怎样解决这个矛盾?我认为”应当把改革的合法性理解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

过程。一方面,在改革措施出台之前,在制定方案、进行决策的同时实行超前立法,充分发

挥法律的预测和导向作用 ,使改革方案和措施有相应的法规建设和司法步骤相配合9使决策

民主化、法制化。另一方面9把法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使法制

建设不断适应经济、政治及文化改革的新要求。这样,改萆和法制建设就会在不断地实现动

态平衡中拂调地发展。这是在深化改革中应予以充分重视的问题。

(四 )民主、法治和文瞬邋设圃现代化的¨体类系

民主与法治都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价值所在。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民
主与法制的阶级属性根本不同,实现的程度和真实性也有很大差异,然而在当今世界,任何
国家要步入现代化之列,在体制建设上都回避不了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的问题。

“法治”与
“法制”是有区别的,既有专制政体下的 “法制”,又有民主政体下的 “法

制”9所以希特勒可以依据魏玛宪法合法地接管了权力,并建立了法西斯专制。可见专制政



体下的 “法制”实际上仍是实行人治;而 “法治”与人治相对立,与民主相融雨共存,人治

与专制实为一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取向就是实现民主化和法治化,真王实现:由

人治向法治的转换,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都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这是实现现代化所

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

此外,由于我们所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就拈其应注崽-定要

与袖会主义文明建设相一致,注意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同步、相互促进,雨∴决

不能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帝国主义世界化过程中掠夺殖民地和欺凌弱小的老路:在剥削本

国劳动人民的同时,用 血腥的手段来实现所谓经济繁荣,种下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擦神

文明尖锐对立的祸根。因此那种所谓 “初级阶段混乱现象、腐败现象必然、无害”的论泪是

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是为放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制造理沦根

据。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将偏离方向、缺少动力、失

去后劲。正如经济发展竞争的背后实际上是科技和教育发展的竞争一样,民主和法制建浅的

成效也取决于民族紊质的提高和社会道德水平的增进。

反过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后盾,是它的保障和.前提条

件,离开了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将软弱无力,难以推行。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的许

多内容是相互交叉结合在一起的,例 如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改进,遵纪守法等等都要靠这

两大建设的水乳交融、协同∵体。所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必须制度化、法律化,才熊

保证收到实效,使措施、任务、组织、监督都能落实,使之不致成为只挂在嘴上,议 在会

上,写在纸上,就是不落到行动上的软任务。

诎会主义法制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方面有着十分广阔的天地,我们不仅

应注意和加强关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立

法和执法,还应注意和加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教育改革、科技改革、综合治理等方面

的立法和执法,加强对精神产品和文化市场的保护和管理。精神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有许多新

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法学界深入进行研究和探讨,包括贯彻 “双百”方针的法律

保障、社会科学学术探索的法律保障等,都是繁荣法学的重要方面。

总上所述,深化改革,加速政治民主化进程,厉行法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以改革和民主化促进法治化,以厉行法治确保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和改革的顺利进行’,是法学进一步走向繁荣的根本途径。因此,树立中国社会发展和变革

的系统观和-体化关系,是各顼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所必需的,也是法学发展战略中至关重

要的问题ρ


